
“我今年45岁， 到了必须重视个人社保缴费记录及工龄的年纪。” 向南 （化名） 说， 他很感激韩老板对他的包容， 但不
能原谅公司长期拖欠工资这一事实。 为此， 他曾经截留一部分公司款项， 但公司通过报警予以追回。

此后， 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为追回欠薪， 向南提起劳动争议仲裁并诉至法院， 公司则完全否认与他存在劳动关系，
并称公司为他代缴个税是出于朋友帮忙， 事实上他与另外一家单位存在社保费用缴纳关系。

4月30日， 二审法院以向南持有的设备操作员证及公司报警记录， 认定双方之间存在20个月的劳动关系， 整整比公司承
认的期间多出18个月时间。 不仅如此， 还判令公司向其支付欠薪及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等75267元。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昌平区司法局

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是： 确
认公司与向南在相应期间存在劳
动关系 ， 同时 ， 还需向其支付
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
被拖欠工资60567元 、 2017年11
月2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未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双 倍 工 资 差 额
14700元， 两项合计75267元。

用人单位不服一审判决上诉

请求撤销原判。 二审法院审理认
为， 作为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
一方， 应对劳动者的入职和离职
时间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由于公
司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且不能就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装修合同
内容作出合理解释， 在其认可装
修业务系公司所为的情况下 ，原
审对劳动关系的认定并无不当。

此外， 用人单位应对员工的
工资标准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由
于向南否认公司提交的微信转账
记录属于工资， 并否认公司提交
的员工工资薪金制度， 在公司不
能证明该制度系经民主程序而制
定， 亦未证明该制度已向向南公
示或告知的情况下， 原审法院认
定其对向南不产生约束力并无不

当。 二审法院认为， 因争议双方
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按照向
南主张的工资标准及相关事实，
原审判决公司支付向南2017年8
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期间工资
60567元、 2017年11月2日至2017
年12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
工资差额 14700元正确 。 因此 ，
判决驳回公司上诉， 维持原判。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黄巍│２０20年 5月 8日·星期五

员工巧用证据找回18个月工龄
怀疑老母感染恶疾
弃之不管构成遗弃
编辑同志：

李某老母年近八旬 ， 加
之半身不遂 ， 既没有劳动能
力 、 生活来源 ， 也没有独立
生活的能力 。 近日 ， 李某见
老母有高烧 、 咳嗽等症状 。
遂以怀疑其患上难以治愈的
恶疾为由 ， 用平板车将其放
置在数公里外的公路边 ， 任
其自生自灭。

李某此举导致其老母饥
寒交迫 ， 生活陷入绝境 。 经
乡村干部一再教育 ， 李某仍
拒不改正 。 请问 ： 李某之举
是否构成犯罪？

读者： 沈夏荷

沈夏荷读者：
李某已构成遗弃罪。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

第四十七条规定 ： “暴力干
涉老年人婚姻自由或者对老
年人负有赡养义务 、 扶养义
务而拒绝赡养 、 扶养 ， 情节
严重构成犯罪的 ， 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残疾人保障法 》 第五
十二条第四款也指出 ， 对没
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残疾人负
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 、 情
节恶劣的 ， 或者遗弃没有独
立生活能力的残疾人的 ， 依
照 《刑法 》 第二百六十一条
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即无
论是对年老的父母 ， 还是对
身有残疾没有独立生活能力
的父母 ， 成年子女都有赡养
的法定义务。

《刑法 》 第二百六十一
条表明： “对于年老、 年幼、
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
能力的人 ， 负有扶养义务而
拒绝扶养 ， 情节恶劣的 ， 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或
者管制。” 即如果子女违反赡
养的法定义务 ， 则可能涉嫌
遗弃罪。

具体来说 ， 遗弃罪是指
负有扶养 （赡养） 义务的人，
对年老 、 年幼 、 患病或者其
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拒
绝扶养 （赡养）， 情节恶劣的
行为 。 这里的情节恶劣 ， 主
要是指由于遗弃而致被害人
重伤 、 死亡 ； 被害人因被遗
弃而生活无着 ， 流离失所 ，
被迫沿街乞讨 ； 因遗弃而使
被害人走投无路被迫自杀 ；
行为人屡经教育 ， 拒绝改正
而使被害人的生活陷入危难
境地等。

与之对应 ， 李某的行为
具备了该罪的构成要件：

一方面， 其老母因年老、
残疾 ， 丧失劳动能力 ， 没有
生活来源 ， 没有独立生活的
能力 ， 客观上需要李某承担
赡养义务。

另一方面 ， 《婚姻法 》
第二十一条规定 ： “子女对
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而
赡养包括经济上的供养 、 生
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
以及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本案中 ， 李某借口怀疑其残
疾老母感染恶疾 ， 在未经确
认的情况下 ， 对经济上需要
供养 、 生活上需要照料的老
母置之不理 ， 无疑与上述法
律规定相违背。

再者 ， 李某老母因为被
遗弃而饥寒交迫 ， 生活陷入
绝境 ， 李某经乡村干部一再
教育仍拒不改正 ， 理当受到
法律严惩。

颜梅生 法官

案情简介
张某开了一家卖化妆品的淘

宝店， 某天给客户寄了一个高档
口红套盒， 价值4000元， 按照往
常送至某快递公司网点办理邮
寄。 然而， 过了一星期， 客户联
系张某说没有收到快递。

张某当即联系快递公司， 对
方承认快递是在某中转站丢失，
并同意对张某进行赔偿， 但仅按
照未保价的规则赔偿张某快递费
的三倍价格。

张某认为快递丢失完全是快
递公司的责任， 其应当进行全额
赔偿。双方争执不下，张某打电话
向龙泽园公共法律服务站咨询。

法律分析
根据 《邮政法》 规定的一般

运输风险赔偿方案， 保价的邮件
丢失或者全部损毁的， 按照保价
额赔偿， 部分损毁或者内件短少
的， 按照保价额与邮件全部价值
的比例对实际损失予以赔偿。 未
保价的邮件丢失、 损毁或者内件

短少的， 按照实际损失赔偿， 但
最高赔偿额不超过所收取资费的
三倍。

但是， 以上条款的适用有两
种例外情形： 一是快递企业对快
递的丢失或损毁存在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 二是快递企业未明确告
知消费者相关保价规则。

本案中， 虽然张某所寄快递
丢失且并未保价， 但快递是在中
转站丢失， 快递公司对快递的丢
失存在重大过失， 张某可以以违
约责任向快递公司主张按物品原

价索赔。因为，某快递公司与张某
达成了运输服务合同， 快递公司
就应履行约定的合同内容， 快递
在中转站丢失， 过错在于某快递
公司，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

快递未保价“走丢”如何赔？

讨欠薪私扣公款被报警反成用工依据

认识韩老板之前，向南就在
建筑装饰行业打拼多年， 积累了
较多的施工技术和管理经验 。
2016年12月23日， 向南经过考核
获得了特种设备操作员资格证
书， 该证书中工作单位处填写有
公司名称。

岂料， 没过多久， 向南就出
事了。 那是2017年3月10日 ， 他
因涉嫌犯危险驾驶罪被羁押。 随
后又被判处拘役3个月， 2017年6
月28日获得释放。 期间， 韩老板

也没说什么， 他被释放后继续在
公司工作。

“《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
员工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用
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关系。 韩老
板在这个时候没有开除我， 我万
分感激！ ”向南说，2017年11月30
日他揽下一个房屋装修合同。

由于公司缺乏相应的施工资
质，所以，韩老板就借用另外一家
装饰公司的名义与业主签订室内
装修合同，并实际进行施工。该合

同中的公司盖章处， 有向南的签
名。

“整个装修工程，进行得比较
顺利。 2018年4月27日，装修工作
全部完成。 ”向南说，此后他虽未
到公司开展实质性工作， 但一直
在处理公司后期事务， 与业主进
行结账。

“业主的钱到位了，我的工资
却被拖欠几个月， 而韩老板从来
不提发工资这件事。 ”于是，向南
决定从业主支付的款项中扣留一

部分折抵自己的工资。
没料到， 他这个做法引起韩

老板的极大不满 。 2018年9月10
日， 公司报警称他从业主处拿走
80000元公款且联系不上他本人。
警察联系他之后， 他向公司全额
返还了这笔款项。

“截至2018年10月31日，我在
公司整整工作两年， 双方不仅没
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还被拖欠
10多万元工资 ， 我上哪儿说理
去？ ”向南说。

2018年11月2日 ， 向南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 由于公司否认雇
佣过他， 所以， 他不仅要求确认
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还要求
向其支付欠薪、 加班费及未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等
20余万元。

仲裁委裁决支持向南的部
分请求后， 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

诉讼。
法院庭审时， 公司继续否认

与向南存在劳动关系。不过，在大
量证据和事实面前， 公司不得不
调整了自己的说法。

公司诉称，2017年1月至2018
年8月，公司为向南申报并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 是应他的要求为
帮其取得小客车摇号资质。 事实

上， 向南在上述期间的社会保险
缴纳单位是一家商贸公司， 他应
当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对此，
向南称这是他自行找商贸公司代
缴社保的， 他与该公司没有劳动
关系。

针对向南提交的工资条，公
司称这是他担任公司销售人员和
施工现场实习人员的证据， 双方

也仅仅在2018年3月11日至2018
年4月27日存在短期的合作关系，
他每个月的工资是2800元。 公司
提交的工资表及出勤表显示，向
南在2018年3月、4月出勤天数共
计20.8天。 向南对出勤表中的签
字予以认可，对工资表不予认可，
并表示自己在公司正常工作至
2018年4月27日。

向南与公司不仅对双方是
否存在劳动关系产生争议， 还对
工资标准等有很大异议。 公司提
交微信转账记录及员工薪资制
度， 以证明向南的工资构成及已
向其支付2018年3月工资1800元。
向南对这些证据不予认可， 称其
日工资为350元， 微信转账记录
中的款项系报销款不是工资。

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对劳动
者的入职时间及离职时间承担举
证责任。 关于向南入职的时间，
公司虽主张从2018年3月11日开

始有过短时用工， 但其提交的室
内装修合同落款时间为2017年11
月30日， 且公司认可该合同是向
南以装饰公司名义与业主签订
的，实际施工单位是本公司。该装
修合同公司盖章处有向南签名，
可证明向南在2017年11月30日时
已为公司提供劳动， 这与公司陈
述的入职时间相矛盾，因此，对于
公司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向南提交的设备操作员证书
中记载的工作单位是公司， 该证
书取得时间为2016年12月23日 。

由于公司自2017年1月至2018年8
月连续为向南代扣代缴了个人所
得税， 且其未提交此举是应向南
要求为其取得小客车摇号资质而
代扣代缴的证据， 所以， 法院对
向南所述入职时间为2017年1月1
日予以采信。

关于向南的离职时间， 公司
虽主张系2018年4月28日 ， 但未
提交证据证明已通知向南解除劳
动关系， 且公司一直连续为向南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至2018年8
月， 因此， 法院对公司主张的离

职时间不予采信。
考虑到向南自述其自2018年

4月28日起未到公司进行实质性
工作， 只是处理公司后期事务，
与业主结账， 公司亦于2018年9
月报警称向南私自从业主处拿取
公款等事实， 法院确认双方劳动
关系存续至2018年8月31日。

鉴于以上事实， 法院做出了
相 应 判 决 。 该 判 决 将 向 南 的
劳 动 关 系 一 下 子 从 公 司 承 认
的 2个月延长到20个月， 公司对
此不服。

无法证明己方主张 公司被判支付欠薪

多项证据还原事实 劳动关系得以确认

社保个税分别缴纳 公司辩称未曾用工

入职两年未签合同 为讨欠薪产生矛盾


